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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洲豬瘟中央前進應變所 

第 6次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

 

壹、 時間：114 年 10月 27 日（一）上午 8 時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臺中分署 3樓會議室二 

參、 主持人：杜指揮官文珍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凃宜璇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 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、有關 114 年 10 月 26日「非洲豬瘟中央前進應變所

第 5 次工作小組會議」會議紀錄（附件 1）及列管

事項（附件 2）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明：上開會議紀錄及列管事項請與會機關按會議決定事

項據以辦理。 

決 定： 

一、會議紀錄確定，列管事項項次 1，2解除列管，其餘

項目持續列管，列管事項請持續辦理。 

二、請臺中市環境保護局提供案例場廚餘稽查人員活動

軌跡供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（下稱臺中市動保處）

納入疫調範圍。 

 

案由二、有關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（下稱中央應變中

心）第 38次會議重要指裁示事項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明：如會議紀錄。 

決 定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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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、中央前進應變所各分工小組工作進度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情報組：請臺中市政府報告疫情調查之更新辦理情

形。 

二、作戰組：請環境部、臺中市政府及防檢署報告各項

防疫處置之更新辦理情形。 

三、後勤組：請防檢署報告各項防疫處置衍生之問題，

調度協調處理情形。 

四、相關報告事項如附件 3。 

決 定： 

   一、請臺中市政府於 10 月 28日前提報因應疫情所需之 

       防疫物資等經費至中央應變中心研議。  

   二、請臺中市政府加強案例場清潔消毒，移除豬場內部 

      及周邊遊蕩動物（包含鼠類），並應加強管制及設置

警戒線避免閒雜人員進出。 

   三、請臺中市政府比對化製三聯單與養豬場豬隻實際死 

       亡頭數。 

 

案由四、有關協助臺中市動保處完成梧棲案例豬場及其關 

        聯場疫情調查報告案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 明： 

ㄧ、動保處案例豬場及其關聯疫情調查工作，應變所於 

    114 年 10 月 25 日協助動保處完成案例場豬場疫情

調訪查確認表初稿，惟仍有部分尚待補強及佐證資

料未提供等，原訂 10 月 26日前繳交完整疫情調查

報告，請臺中市動保處儘速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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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應變所又於 114 年 10月 26日邀集中興大學張副校 

    長照勤及動保處召開視訊會議「就完備案例豬場及 

    關聯豬場疫情調查報告」，會議決議疫情調查重點項 

    目如下： 

（ㄧ）案例場豬場（調查期間：114 年 9 月 15日至 10 

      月 20 日） 

1. 家庭成員中有外籍人員的問題（有無由非法路

徑購買肉品或出國紀錄）。 

2. 王姓獸醫佐務必釐清是否有至其他豬場服務？ 

   （二）案例場 34 場關聯場，各場做成表格，調查項目如 

         下（調查期間：114年 9 月 10 日至 10月 1 日） 

1. 豬場類別（如架子場、ㄧ貫場、肉豬場、種豬

場）。 

2. 豬隻頭數（如種公豬、新女豬、種母豬、哺乳

豬及保育豬等分別敘明數量）。 

3. 案例場畜主及相關人員是否有出國，要調閱出

入境資料比對。 

4. 生物安全管理等級是否優良。 

5. 是否允許化製車、飼料車及運豬車進入豬場。 

6. 若是廚餘養豬場，應查明比對環保局資料，是

否按規定上傳蒸煮紀錄並做成紀錄。 

7. 自 9 月 1 日至今豬場曾有異常豬隻死亡情形，

是否有採樣送驗並釐清死亡原因？ 

決  定： 

    一、請臺中市動保處 10 月 27 日中午前依中央應變中心

第 37 次會議報告事項案由二決定，繳交完整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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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報告予中央應變中心。 

    二、請臺中市動保處按本案說明事項辦理，第二階段精

準疫情調查報告，請於 10 月 28日下班前完成並提

送本應變所，俾供協助安排專家審查。 

柒、 散會：上午 9 時 30 分 


